FAE a3 AT R T
114% B 745 % % 31658

BRI A MR
w4 FEPAT
o A LRR

FAFE AT B R KR T
3 >

RS L E AL A S 2F: SR IE R
TR ATE RS A AR A

™ d

CRERAPEACTRE B e ALFHE o TR R
ECELE ﬁ}.ﬁg S Ea R FH > A E F8T3E LG P

2 o PR s RAGEFSSIEZITRT ) W E B UERAP
z?_‘.?rio

N j\fi?;»gﬁ;‘ SR ENVE
CMAREA AR H A e R TR 2L A B A 0 o B
2R XRTATER (T R) 16,200,000 2 B F \%E#&
P FHHPFAR(TR)HEIOY 14p 4231357107 1
3Pk ARG HPHRREBERZNTUFHIY - 5
Tk e
(B)m 4p +4i,umﬁ“mﬁflﬂ17BW%§=L&r%%ﬂZ000000£
TR ABDRILI6ELY 1TP » ZE E2H0R 2 5 3
110#57* IOB £ Bt A gp)?:ﬁms T 55,000,000
o R EEPFIINNAELS?10p > 42 24 > FlHpRA
A]11#67% 9p ~112#57 19p ~113&52 30p ~114#7
TIhp BB HMAZ T > R HAEAPRITIHE5Y 10P
» TR ACARIELR A P HERA T A I E

%— 7



Bz w2 ER o HARDES L HET L
AES? 1TP ~FEH231P » 18 TIED F B &
03,844~ ~ 4,892,282~ 2 14 ~iE 54 > R E At

el 2FRFH o S B AR PTG R0
w%ﬁ”m%~%#%%fﬁﬁé\ﬁwﬁ*iﬁ~%#%
- HEENTEA CBEFEL) - BRERATNT B
Pk ~FHRLICTRIEIEREA IR ZZHFEERS
EEAGHE o

ZEFAIRES SRV AERE S A il i
-%kz@i%%HOBm’ﬁiﬁﬁﬁﬂwﬁﬂW%%%%i
BRIEME R L AL e B w8 > i s A

AR R P BRT . A R BT ERF o

e A

o~ kP #5218 % 298 %24M§HJE’ NEFREFTS
CIRE N & LERR K
I ~4e R JRAF T BT ERI0p e A DA K
TR FATE R, 500~ o B TR A arfjﬁﬁgﬁ—ﬁ%fﬂ;u;
B GG ERE o WA I
v = EX 23 114 = 9 : 25 2
+

iie
SR a2k I e R U ¥ ps e S A LTI

* = %; AT R AR S5 p P o T AR T REE2Z a4
ufméA | /@ﬁ;.;éA&ﬁ’“w ( ’/}"Q‘T"\‘;Jrj» RYFERL) 2 FadmE
ABATIR S P HBEAT A P ERFLE 2P ELEER > BAERG E%) o
MPHEEEZEE ( FRAZPREFRTEN D)

RS MARRBELAPERGEN E 0 Bt 0 B Y T

’

’

v

= e

#ﬂ‘?*"‘«’f"«f"“‘% g3 FFvapm’ﬁz R AP # A ’#E—ff&*‘}“}/\ﬁ;i-&ipﬁ'ﬁ%‘%gi
g‘d‘}‘ S ARE A E Az T i ' BRI T FHERT f‘&;ﬁ'—’;fr
FLHI’?’*P%%‘ i\‘ii 4535 o
R 114# & @45 F % 0003165
T i 4
nBh ‘ . - 11 3 7
Mo [ w ] & ] B |Eeac| TOF
001 |2 =% | ®T% |#7% [127-105| 107. 36 7
002 |2 2% | £T% |#7% [127-115| 363.96 |10004 2147




G (24

114# & #4p % % 0003165

»:igﬂ%u }\é}ﬁ' Fm J:IIW ik% —l‘ I;‘; *j‘ irl z ﬁé + %5 f:él:— 15 )?]
55, " il|c* g |7’
EQ N A DI PR PN
BR[| ||| PR 5| e
001 |62 |4 3300|443 O[5% # 5|8 |7 |6 [6 [3 [32]= |as|3 | |2
8B | F#OOO0FE|IOFOO 4% 5 & 5 0. |1. 9. ]19. [b. |6, | > [®s|l. |
0000085 [£000000| 2 2 48 143 |75 |Th |H0 (91 | = | 23 |8 | =
03 B g g
$=8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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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司拍字第316號
聲  請  人 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勝宏  
代  理  人  黃朝新  
相  對  人  吳惠麗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准予拍賣。
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。此規定，依民法第881條之17規定，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
　㈠相對人吳惠麗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向聲請人借
　　款之擔保，設定新臺幣（下同）16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
　　押權，存續期間自民國(下同)95年10月14日起至135年10月1
　　3日止，債務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，經
　　登記在案。
　㈡而相對人吳惠麗於96年1月17日向聲請人借款12,000,000元
　　，約定借款期限至116年1月17日，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；嗣於
　　110年5月10日再向聲請人借款，額度最高上限為5,000,000
　　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至111年5月10日，按月計息，到期還本，
　　又於111年6月9日、112年5月19日、113年5月30日、114年7
　　月15日簽立授信增補契約書，延長借款期限至115年5月10日
　　，並約定如未按期攤還本金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
　　應立即全部償還。詎相對人就前開兩筆借款僅分別付款至11
　　4年5月17日、同年5月31日，此後即拒不續繳，尚欠本金1,2
　　03,844元、4,892,28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，依約定本件借款
　　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，並提出他
　　項權利證明書、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其他約定事項、借款借
　　據、借款契約書(透支、擔保透支)、授信增補契約書，繳款明細表、存證信函、回執等件影本，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等件正本為證。
三、聲請人上開聲請，經核尚無不合；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10日內，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，惟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，依上開規定，本件聲請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司法事務官　項仁玉


附記：
　一、聲請人、相對人如於事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★二、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後15日內，提出『相對人其他可供送達之地址』；如相對人係法人，則應提出法人最新登記資料( 例如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) 及法定代理人最新現戶戶籍謄本正本( 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欄、個人記事欄請勿省略) ，以核對是否合法送達。( 否則無法核發確定證明書)
　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証明書，聲請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　四、拍賣抵押物係不經言詞辯論，亦不訊問相對人，相對人對於聲請人之請求未必詳悉，是聲請人、相對人獲本院之裁定後，請詳細閱讀裁定內容，若發現有錯誤，請於確定前向本院聲請裁定更正錯誤。
　　
		附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司拍字第000316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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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附表（建物）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司拍字第000316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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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司拍字第316號

聲  請  人 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勝宏  

代  理  人  黃朝新  

相  對  人  吳惠麗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准予拍賣。

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

    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

    。此規定，依民法第881條之17規定，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

    用之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

　㈠相對人吳惠麗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向聲請人借

　　款之擔保，設定新臺幣（下同）16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

　　押權，存續期間自民國(下同)95年10月14日起至135年10月1

　　3日止，債務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，經

　　登記在案。

　㈡而相對人吳惠麗於96年1月17日向聲請人借款12,000,000元

　　，約定借款期限至116年1月17日，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；嗣於

　　110年5月10日再向聲請人借款，額度最高上限為5,000,000

　　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至111年5月10日，按月計息，到期還本，

　　又於111年6月9日、112年5月19日、113年5月30日、114年7

　　月15日簽立授信增補契約書，延長借款期限至115年5月10日

　　，並約定如未按期攤還本金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

　　應立即全部償還。詎相對人就前開兩筆借款僅分別付款至11

　　4年5月17日、同年5月31日，此後即拒不續繳，尚欠本金1,2

　　03,844元、4,892,28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，依約定本件借款

　　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，並提出他

　　項權利證明書、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其他約定事項、借款借

　　據、借款契約書(透支、擔保透支)、授信增補契約書，繳款

    明細表、存證信函、回執等件影本，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等

    件正本為證。

三、聲請人上開聲請，經核尚無不合；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

    人於收受該通知後10日內，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

    債權額陳述意見，惟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，逾期迄今仍未

    陳述意見，依上開規定，本件聲請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，民事訴訟法第78

   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

   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

    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司法事務官　項仁玉



附記：

　一、聲請人、相對人如於事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★二、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後15日內，提出『相對人其他可供送

      達之地址』；如相對人係法人，則應提出法人最新登記資

      料( 例如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) 及法定代理人最新現

      戶戶籍謄本正本( 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欄、個人記事

      欄請勿省略) ，以核對是否合法送達。( 否則無法核發確

      定證明書)

　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証明書，聲請人

      勿庸另行聲請。

　四、拍賣抵押物係不經言詞辯論，亦不訊問相對人，相對人對

      於聲請人之請求未必詳悉，是聲請人、相對人獲本院之裁

      定後，請詳細閱讀裁定內容，若發現有錯誤，請於確定前

      向本院聲請裁定更正錯誤。

　　

附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司拍字第000316號       編號 土地坐落    面積 權利範圍 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 001 臺南市 安平區 新南 127-105 107.36 全部 002 臺南市 安平區 新南 127-115 363.96 1000分之147 



附表（建物）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司拍字第000316號               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      附屬建物   權利 範圍      一   層 二   層 三   層 四   層 五   層 合  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  台 面 積 單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1 6285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0○0號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0地號 5層樓房 鋼筋混凝 土造 80.48 71.43 69.75 69.75 35.50 326.91 平方公尺 鋼筋混凝土造 31.85 平方公尺 全部 

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司拍字第316號
聲  請  人 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勝宏  
代  理  人  黃朝新  
相  對  人  吳惠麗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准予拍賣。
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。此規定，依民法第881條之17規定，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
　㈠相對人吳惠麗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向聲請人借
　　款之擔保，設定新臺幣（下同）16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
　　押權，存續期間自民國(下同)95年10月14日起至135年10月1
　　3日止，債務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，經
　　登記在案。
　㈡而相對人吳惠麗於96年1月17日向聲請人借款12,000,000元
　　，約定借款期限至116年1月17日，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；嗣於
　　110年5月10日再向聲請人借款，額度最高上限為5,000,000
　　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至111年5月10日，按月計息，到期還本，
　　又於111年6月9日、112年5月19日、113年5月30日、114年7
　　月15日簽立授信增補契約書，延長借款期限至115年5月10日
　　，並約定如未按期攤還本金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
　　應立即全部償還。詎相對人就前開兩筆借款僅分別付款至11
　　4年5月17日、同年5月31日，此後即拒不續繳，尚欠本金1,2
　　03,844元、4,892,28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，依約定本件借款
　　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，並提出他
　　項權利證明書、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其他約定事項、借款借
　　據、借款契約書(透支、擔保透支)、授信增補契約書，繳款明細表、存證信函、回執等件影本，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等件正本為證。
三、聲請人上開聲請，經核尚無不合；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10日內，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，惟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，依上開規定，本件聲請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司法事務官　項仁玉


附記：
　一、聲請人、相對人如於事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★二、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後15日內，提出『相對人其他可供送達之地址』；如相對人係法人，則應提出法人最新登記資料( 例如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) 及法定代理人最新現戶戶籍謄本正本( 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欄、個人記事欄請勿省略) ，以核對是否合法送達。( 否則無法核發確定證明書)
　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証明書，聲請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　四、拍賣抵押物係不經言詞辯論，亦不訊問相對人，相對人對於聲請人之請求未必詳悉，是聲請人、相對人獲本院之裁定後，請詳細閱讀裁定內容，若發現有錯誤，請於確定前向本院聲請裁定更正錯誤。
　　
		附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司拍字第000316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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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附表（建物）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司拍字第000316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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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司拍字第316號

聲  請  人 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勝宏  

代  理  人  黃朝新  

相  對  人  吳惠麗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准予拍賣。

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。此規定，依民法第881條之17規定，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

　㈠相對人吳惠麗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向聲請人借

　　款之擔保，設定新臺幣（下同）16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

　　押權，存續期間自民國(下同)95年10月14日起至135年10月1

　　3日止，債務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，經

　　登記在案。

　㈡而相對人吳惠麗於96年1月17日向聲請人借款12,000,000元

　　，約定借款期限至116年1月17日，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；嗣於

　　110年5月10日再向聲請人借款，額度最高上限為5,000,000

　　元，約定借款期間至111年5月10日，按月計息，到期還本，

　　又於111年6月9日、112年5月19日、113年5月30日、114年7

　　月15日簽立授信增補契約書，延長借款期限至115年5月10日

　　，並約定如未按期攤還本金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

　　應立即全部償還。詎相對人就前開兩筆借款僅分別付款至11

　　4年5月17日、同年5月31日，此後即拒不續繳，尚欠本金1,2

　　03,844元、4,892,28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，依約定本件借款

　　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，並提出他

　　項權利證明書、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其他約定事項、借款借

　　據、借款契約書(透支、擔保透支)、授信增補契約書，繳款明細表、存證信函、回執等件影本，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等件正本為證。

三、聲請人上開聲請，經核尚無不合；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10日內，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，惟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，依上開規定，本件聲請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司法事務官　項仁玉



附記：

　一、聲請人、相對人如於事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★二、聲請人應於收受本裁定後15日內，提出『相對人其他可供送達之地址』；如相對人係法人，則應提出法人最新登記資料( 例如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) 及法定代理人最新現戶戶籍謄本正本( 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欄、個人記事欄請勿省略) ，以核對是否合法送達。( 否則無法核發確定證明書)

　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証明書，聲請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
　四、拍賣抵押物係不經言詞辯論，亦不訊問相對人，相對人對於聲請人之請求未必詳悉，是聲請人、相對人獲本院之裁定後，請詳細閱讀裁定內容，若發現有錯誤，請於確定前向本院聲請裁定更正錯誤。

　　

附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司拍字第000316號       編號 土地坐落    面積 權利範圍 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 001 臺南市 安平區 新南 127-105 107.36 全部 002 臺南市 安平區 新南 127-115 363.96 1000分之147 



附表（建物）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司拍字第000316號                編號 建 號 建物門牌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      附屬建物   權利 範圍      一   層 二   層 三   層 四   層 五   層 合   計 面 積 單 位 主要 建築 材料 陽   台 面 積 單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1 6285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0○0號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0地號 5層樓房 鋼筋混凝 土造 80.48 71.43 69.75 69.75 35.50 326.91 平方公尺 鋼筋混凝土造 31.85 平方公尺 全部 





